关于《“苏州名品”区域公共品牌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深入推进质量强市，切实加强品牌建设工作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起草了《“苏州名品”区域公共品牌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及过程
《质量强国建设纲要》明确提出“鼓励地方开展特色品牌创建活动，不断提高本地品牌知名度”。2026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“打响‘苏州名品’品牌”。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，扎实推进我市区域公共品牌培育工作，我局先后赴武汉、青岛等地开展专题调研，重点学习借鉴“山东好品”“青岛优品”“武汉精品”等区域品牌建设的成熟经验与工作机制，并通过召开企业座谈会、专家论证会、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，在此基础上起草形成了《“苏州名品”区域公共品牌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内容框架
《管理办法》共七章，分别为总则、组织管理、申报条件、实施认定、激励保障、监督管理、附则，共27条。
第一章总则，共4条，对《管理办法》制定的目的、“苏州名品”定义、认定原则、认定周期作出规定。
第二章组织管理，共4条，对“苏州名品”认定统筹协调机构工作职责、市相关部门职责、县级市（区）职责进行了明确。
第三章申报条件，共2条，对“苏州名品”的认定范围、申报要求进行了规定。
第四章实施认定，共8条，对自主申报、初审推荐、资格审查、专家评审、综合评价、社会公示、认定公布、有效期等进行了规定。
第五章激励保障，共3条，对激励措施、宣传措施、结果运用等事项进行了规定。
第六章监督管理，共5条，明确标识使用、信息变更、监督管理、社会监督以及“苏州名品”退出机制事项。
第七章附则，共1条，明确《管理办法》施行时间及有效期事项。
三、主要特色
“苏州名品”区域公共品牌面向苏州市市场主体，聚焦体现新质生产力特征、达到国内先进标准、质量稳定可靠、创新能力突出、社会信誉优良的产品与服务，覆盖苏州高端工业品、特色农产品、现代优质服务等重点领域。通过统筹推进统一品牌认定与规范管理，培育壮大“苏州名品”区域公共品牌，持续提升其国内知名度与国际影响力，推动苏州优质产品和服务深度拓展国内外市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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